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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：

城乡低保申请流程图

申 请

提出申请，提交申请材料，

镇（街）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一次性告知

受 理

收到申请后决定是否受理

承办机构：镇（街）社会救助服务中心

材料齐全或按要求提交
补全材料予以受理，下达
受理通知书

材料不全，退
回并告知补

全材料

审 核
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、入户调查，合并进行

承办单位：镇街民政办公室 协办单位：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时限：在下达受理通知书到审核完成 8 个工作日

公 示
承办单位：镇（街）民政办公室

协办单位：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审 批

承办单位：镇（街）人民政府
时限：1 个工作日

符合规定发放低保
证，审批之日次月起
发放低保金

不符合规定的作出不
予审批的决定，下达
不予审批告知书

备 案
审批当月，后 5 个工
作日报区（市）民政

局备案


